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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建物 VS. 非標準建物 篇一般用途



Part 01 

引言

1

旅館、醫院、電視
臺、大型商場…等

一般用途

特殊用途

標準建物

四
號
公
報

建
築
物
分
類

住宅、辦公室、

工廠(廠房)、倉庫
非標準建物

(註)

註 : 一般用途即四號公報所稱之「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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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第二屆理事長
林正雄

這幾年因疫情關係營建工料波動極大，有關建築物的合理造價成本究竟為何，成為各界矚目的

焦點。現階段建築型態、規劃設計、工法及材料選用十分多元，同一類型的建築物，所投入的營造成

本及施工方法也大異其趣。然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聯會制定的四號公報，其中有關標準建物「各縣市

之營造施工費標準表」，外界反映仍與實際的營建費用有所差距，儘管在特殊建物做了些許的說明，

但仍未有效架構出一套具體的操作模式，似乎無法滿足金融機構、不動產相關行業，在實務上認定營

造施工費的需求。

因此，本會特委請常務監事黃昭閔召集人所屬之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以淺顯易懂方式

解析四號公報將其做成簡報，冀望在工料雙漲的時代中，能夠求取合理、客觀的建築總成本，作為估

算建築物價值衡量的參考依據。

在此特別感謝估價師公會全聯會郭國任理事長及其團隊，對四號公報的修訂不遺餘力，不動產估

價師的專業是不容置疑的，期盼藉由此四號公報的操作指南，讓外界能夠深刻體會到不動產估價師作

業辛苦的一面，促進產業間的彼此認同與瞭解，聯盟總會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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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市場研究室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四大估價方法，運用成本法計算建築改良物的成本價格時，必須先求取建物的

總成本(新品)，扣除累計折舊額之後，再去推估殘餘價值。而總成本的各項費用包含營造或施工費(又稱

直接成本)、規劃設計費、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稅捐及其他負擔、資本利息、開發或建築利潤…等。

其中營造施工費於上述費用中屬資金占比最大、重中之重的項目。

準此，技術規則針對營造施工費求取方式，臚列了淨計法、單位工程法、工程造價比較法、單位面

積（或體積）比較法等四個估價方式，在實務上，不動產估價師通常以單位面積比較法中的「標準建

物」，作為查估勘估標的營造施工費的基礎，再輔以技術規則授權估價師公會全聯會制定的第四號技術

公報，規範標準建物的合理單價區間值，俾便計算建物總成本時有所依循。

然在建築技術百花齊放的年代，四號公報113/12所修訂的「各縣市之營造施工費標準表」，似乎

與市場認知落差極大，普遍覺得該區間表的單價偏低，不符建設業實際發包給營造廠的行情，質疑估價

師在計算營建成本的精準度。因此，本所受聯盟總會林正雄理事長之託，研擬四號公報有關營造施工費

的操作指南，希望能導正各界對四號公報的誤解，說明倘屬「非標準建物」，四號公報亦有附註可再調

整的計算模式，去除大家對估價師專業度不足的疑慮。也讓許多匠心獨具、巧奪天工的優質、特色建築，

能夠反映出真實合理的市場經濟價值。



第四號公報概述
各縣市營造或施

工費標準表
01

廣告費、銷售
費、管理費及
稅捐費率

02

建物經濟耐用

年數表
03

建物殘餘價格率04

開發或建築利潤率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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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單位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布日期 最新版本為民國113年12月6日發布

價格基期 民國113年11月

修訂頻率 平均每三年進行檢討，並於營造工程物
價指數變動幅度過大時，進行修正公告。

總成本 S = V + C + M + I +R

直接成本=營造施工費

章節內容 共分為五大章節，本次簡報僅針對「營造
或施工費標準表」內容進行分析說明。

(重建或重置成本)

(http://www.rocreaa.org.tw/index.php)

http://www.rocreaa.org.tw/downloads/file_management/10000/1000/202/20241206164352_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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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用途

工廠
倉庫

辦公室

住宅

第四號公報適用建物用途(一般用途)
非標準建物標準建物 VS.符合一般樓高、結構及基礎設

備，無特殊工法之建物，援引
適用特定縣市標準單價附表。

結構、樓高、建材設備等與標準建
物不同,或特殊設計及工法,應依四
號公報相關說明事項進行標準單價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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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號公報適用建物用途(特殊用途)

(及電視臺、百貨公司、超級市場、公共建築物…等)

特殊用途 #說明事項第2點

醫院餐廳旅館 遊樂場所 大型商場

參酌第四號公報標準單價表
調整之。

例外

全聯會未公告上列建物用途
標準表前、依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
標準單價表為準。

原則



營造施工費單價推估流程

確認【用途別】(住宅、辦公室、工廠或倉庫)及【主體結構】1

2 選取建物所在縣市之【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

3 依建物樓層及平均房價水準就營造施工費標準表區間【判定單價】

4 依結構、建築規劃、建材設備等【個別條件差異】予以價格調整

5 按價格日期及公報基期(113年11月)進行【物價指數調整】

6 評定營造施工費單價× 總銷售面積(或登記面積)=直接成本(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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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指數調整方式說明 #第14點

最新版標準單價表物價基期 : 民國113年11月

物價指數 :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中的建築工程類物價指數

依建物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布
之指數調整。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未
公布，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中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建築工程類指數表
調整 。

調整原則 : 

8
註：各縣市發布之物價指數基期與四號公報均不相同，故無法直接援用當期物價指數，需進行物價指數調整。

調整範例

調整理由

由於四號公報標準單價表之基期
為民國113年11月，然營建成本
會隨時間經過或有物價波動之情
形，使其需配合物價指數調整，
以反映價格日期當時之營建成本。

(https://www.stat.gov.tw/cp.aspx?n=2665)

(https://www.stat.gov.tw/cp.aspx?n=2665)

https://www.stat.gov.tw/cp.aspx?n=2665


計價基礎之差異-總樓地板面積vs.總銷售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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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開發商慣例係以「總樓地板面積」概算成本，惟總樓地板面積不包含陽台、

雨遮、法定騎樓、牆皮等面積(即建(使)照所載面積)，通常較小於四號公報明訂之總

銷售面積或登記面積，故在兩者計價基礎不同之下，進而形成市場認知落差。

(宜居建築大陽台超過2M部分不

計坪，實務會另行計價 ; 另雨

遮、花台不計入總銷售面積，但

舊建照可計坪者，則可納入計算)

為建物登記面積，即總樓

地板面積，加計可興建附

屬建物及不計算法定工程

造價之面積，如陽台、牆

中心線至牆外緣(牆皮)面

積等。

總銷售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雨遮

陽台

花台

法定騎樓

即建(使)照所載之建築

物地上各層、地下各

層、屋頂突出物、夾層

等樓地板面積之總和，

但不包含左圖 標示項

目之面積。

總銷售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會多出約2%~5%



Part 02 

一般用途-標準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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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號公報所稱之「主要用途」為住宅、辦公室、
工廠(廠房)及倉庫



地區別 以台中市為例

構造/用途

樓層別

鋼筋混凝土造

住宅、辦公室

平均房價水準 40萬～ 50萬元/坪 50萬～75萬元/坪 75萬～90萬元/坪 90萬元/坪以上

1~3F/B0 無電梯 93,500~134,000 103,000~148,000 109,000~158,000 125,000~164,000

4~5F/B0 無電梯 95,400~137,000 105,000~150,000 111,000~160,000 132,000~176,000

6~8F/B1 有電梯 103,000~151,000 110,000~167,000 116,000~177,000 143,000~198,000

9~10F/B1 有電梯 111,000~161,000 122,000~179,000 128,000~189,000 152,000~210,000

11~13F/B2 有電梯 114,000~169,000 126,000~186,000 132,000~196,000 160,000~218,000

註１：標準表適用面積，以登記面積為準，未辦理登記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7、74條規定估算其可銷售面積。
註２：標準表單價係以房價水準及標準樓高為基礎，不含其他須加價項目。 11

各縣市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節錄)-1

辦公室住宅

標準
建物

依標的建物所在縣市、結構、用途及樓層別,考量

該建物之區位條件、基地規模、興建品質、工料

等級及施工難易度，判定標準區間內之單價。



12

各縣市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節錄)-2

註１：標準表適用面積，以登記面積為準，未辦理登記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7、74條規定估算其可銷售面積。
註２：標準表單價係以房價水準及標準樓高為基礎，不含其他須加價項目。

構  造
樓層別

加強磚造

1~3F/B0 無電梯 56,300~81,200

4~5F/B0 無電梯 56,900~83,000

考量早期加強磚造建物

不在少數，故針對住宅

/辦公室類別另研訂該

結構之標準單價。

工廠/倉庫

住宅/辦公室



單位標準單價
(元/坪)【X】

價格日期當時
物價指數調整率【R】

營造施工費單價(元/坪)
【=X×R】

160,000 99.74% 159,584

13

標準建物營造施工費單價決定(範例)

標準單價查表ST
EP1

查表判定標準單價為160,000元/坪

物價指數調整率

營造施工費單價決定ST
EP3

ST
EP2

標的條件

用途 : 住宅大樓

樓層 : B2~11F

結構 : 鋼筋混凝土造
位置 : 台中市

平均房價 : 50~60萬元/坪

符合一般樓高、結構、基礎

配置，亦無特殊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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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一般用途-非標準建物
特殊構造、建材、工法、樓高、設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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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建物→非標準建物



營造或施工費調整項目彙整表(建築結構)

類別 細項 分點 內容 簡報頁碼

建
築
結
構

主體結構 #5
住宅、辦公室建物，若為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鋼骨造建
物，每坪單價加計25,000~55,000元。

18

地下室工法 #8
地下室以連續壁方式處理者，經敘明理由，得按標準表單
價每坪加計13,000元以內。

18

結構、樓層 #10
有兩種以上構造，或建物分屬兩種以上不同樓層時，按其
構造比例或按各部分所佔樓地板面積比例加權計算之。

18

標的建物為一般住宅、辦公室、廠房、倉庫用途情況下,倘建物個別條件有
下列情形,依第四號公報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相關說明事項,可就標的建物實
際情況進行價格調整。

註：分點所列編號為營造施工費標準表相關說明事項逐點內容。

16



類別 細項 分點 內容 簡報頁碼

建
築
規
劃

地下層數 #6 以地下層增(減)樓層實際面積，按表訂定之增減幅度調整之。 19

樓高 #7
樓層高度超過或低於標準達0.5公尺者，單價應酌予提高或降
低，以每10公分為一單位，調整標準單價1%。

19

14項
特殊情形

#13
表列14項特殊情形，得參酌施工成本或委託者提供資料，視
情況列計並於報告書敘明。

22~25

規模大小 #16 量體過小，單價提高；量體過大，予以調低。 21

建材.設備 #12 建材、設計與設備等特殊者，得敘明理由，酌予調整。 20

昇降設備 #9 5F以下建築如有昇降設備，得參考設備增加費用調整之。 20

車位型式 #15 非屬坡道平面車位者，依車位型式按增設設備費用調整之。 20

樓層數 #17 樓層數倘超過標準表，應參酌標準表及建物現況調整。 21

17

營造或施工費調整項目彙整表(建築規劃)

註：分點所列編號為營造施工費標準表相關說明事項逐點內容。



建築結構相關項目營造施工費調整
鋼骨鋼筋混凝土、鋼骨造建物：

依鋼骨用量、鋼骨尺寸、廠房跨距、柱間距等條件差異，酌予加計。
(ex：鋼骨單位重32KG/M以上屬重鋼架；以下為輕鋼架)

地下室工法：(連續壁工法每坪加計13,000元以內)

四號公報標準單價表係以「非連續壁」方式施工方式為價格
基礎，倘委託人提供相關施工圖說為據，得參酌其施工成本
將營造施工單價酌予向上調整。

同時兩種以上構造、樓層或用途時：(依所佔比例加權平均計算)

(每坪加計25,000~55,000元/坪)

用途 結構 樓層別 面積(坪)
營造施工單價

(元/坪)
營造施工費總價

(元)
營造施工費均價

(元/坪)

廠房 SC 1F 1,000.00 85,000 85,000,000
95,000

辦公室 RC 1F~4F 400.00 120,000 48,000,000

#第5點

#第8點

#第10點

18



建築規劃相關調整項目說明(增減層數/樓高)

地下層數1
依「實際樓層數」與「標準單價表表

訂層數」之差異，以各增(減)樓層之

實際面積，依標準表單價，參照下表

進行調整。

增(減)層數 造價增(減)調整幅度

第一層 就該層增(減)不超過30%

第二層 就該層增(減)不超過40%

第三層 就該層增(減)不超過50%

第四層以上 就該層增(減)不超過60%

樓層 住、辦建物 鋼架造廠房

第一層 3.6M 6M

第二層以上 3.2M 4.5M

依下表之標準樓高，各層高度超過或

低於標準達0.5公尺者，單價應酌予

調高或降低。其超出部分，以每10公

分為一單位，調整標準單價1%，未

達10公分者不計。

樓層高度2#第6點 #第7點

(實際樓高-標準樓高-0.5M)÷ 0.1M=調整率％

樓高調整率計算式：

19



昇降設備3
五層樓(含)以下之建築如有裝設昇降

設備，估價師得參考增設昇降設備所

增加之費用除以總樓地板面積之數額

調整之。

構造/用途
樓層別

鋼筋混凝土造
(住宅、辦公室)

平均房價水準 40～ 50萬元/坪

1~3F/B0 無電梯 93,500~134,000

4~5F/B0 無電梯 95,400~137,000

6~8F/B1 有電梯 103,000~151,000

標準表之單價已反應建物之結構、機
電與裝修成本。倘建材、設計與設備
等特殊者，得敘明理由，酌予調整。

特殊建材4#第9點 #第12點

車位型式5 #第15點

標準表之單價適用於地下室停車位為
坡道平面式，倘有其他車位型式(例
如升降機械、塔式車位等)，依其設
備之型式、數量，按增設之設備費用
調整之。

註：公報所載之裝修成本係指基礎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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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相關調整項目說明(設備/建材)



建物樓層數超過標準表最高層數者，
應參酌標準表及建物現況調整，或請
專家協助決定其營造施工費單價。 

超高大樓7 #第17點

樓層上限 地區

40層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台中市、新竹縣/市、基隆市

30層

台南市、高雄市、宜蘭縣、
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市、屏東縣、
台東縣、花蓮縣、金門、連江

20層 澎湖縣

規模效益6 #第16點

量體小、未達一般
營建經濟規模

量體達到足以降低
營建成本

提高
營造施工單價

降低
營造施工單價

21

建築規劃相關調整項目說明(規模/超高大樓)



#第13點

項次 項目 說明

1 增設減震、隔震、制震或免震設備。 詳P.24範例

2 低碳建築、綠建築、建築能效、智慧建築等標示及標章建物。詳P.25建築標章

3 施作特殊外牆建材、塗料及型式。 參閱施工圖說

4 基地地形特殊需增加施作成本。 依基地條件判斷

5 基地臨路條件影響施工動線。 依基地條件判斷

6 基地鄰房影響施工作業。 依基地條件判斷

7 施作特殊地質改善工程。 參閱施工圖說

8 特殊之庭園景觀、造景及開放空間之綠美化工程費用。 參閱景觀計畫

註：紅字為民國113年12月最新版修訂增加。 22

建築規劃相關調整項目說明(14項特殊情況)

特殊情況-1



項次 項目 說明

9 採逆打工法進行施工。 參閱施工計畫書

10 特殊工法。 參閱施工圖說

11
靜音樓板、電動車充電設備、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或儲能
系統等設備。

詳P.24範例

12 住宅性能評估。
經專業第三方客觀
評估量化住宅品質

13
基地開發前附有建物需進行必要之結構加強、拆改、變更
等事宜，施作或刪減工程費用。

依基地條件判斷

14 新增其他特殊設備。

註：紅字為民國113年12月最新版修訂增加。 23

#第13點特殊情況-2

建築規劃相關調整項目說明(14項特殊情況)



24

特殊設備調整項目(範例說明)

制震設備

資料來源：東鋮企業

常用於高樓層住宅，可輔
助消化部分能量減輕結構
負擔，減少位移、變形、
破裂等問題，造價相對高
於標準建物。

電動車充電設備

隨著電動車普及率提高，
購屋者對於充電設備需求
增加，然而標準建物係以
一般無特殊設備之平面車
位為主，故另需計入增設
充 電 樁 所 衍 生 之 規 劃 設
計、設備安裝成本等。

靜音樓板

e.g.採濕式施工法將隔音墊
永久嵌入樓板結構，同時
灌漿打底，其因操作流程
複雜，工序時間長，人工
成本高，相對增加建築成
本。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建築標章/特殊建材/工法調整項目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https://ib.tabc.org.tw/modules/filelist/index.php/main/flist/3
25

近年以建築物為載體導入綠建築設計、智慧建築高科技技

術、材料及產品等應用，已蔚為趨勢，然雖可優化建築能源效

率，提升建物價值，惟相對將增加以下成本投入：

建材
設備

需使用符合標章標
準規格之建材、設
備或系統。

設計
規劃

為符合特殊建築規格，需
聘請建築師、專業技術人
員或顧問參與規劃設計。

施工
管理

除增加施工品質監管與驗
證流程，施工人員或有需
要接受特定培訓。

行政
費用

因應申請流程所衍
生之行政規費、審
查費、顧問費等。

管理
維護

配合規定設置監測系統或
管理維護機制，所衍生之
使用管理、設備維護成本。

認證
費用

需支付第三方認證
機構測試、審查與
驗證等各項費用。



特殊建材、設備可參照建造執照備註事項

綠建材

綠建築標章

宜居建築

特殊設備(再生能源)

26



Part 04 

一般用途(住宅)【非標準建物】
營造施工費單價推估實例操作

27



非標準建物營造施工費單價推算-1

28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建築結構

地下層採「連續壁」處理

地下層開挖至B3(樓層增加)

1F、11F 規劃樓高＞標準樓高

其他項目 : 低碳建築、宜居建築

建築規劃
增設太陽能光電板、靜音
樓板、電動車充電樁

特殊設備 : 

非標準項目

基本
條件 用途 : 住宅大樓

總銷售面積 : 9,600坪 

樓層 : B3~11F

結構 :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

位置 : 台中市

平均房價 : 50~60萬元/坪



非標準建物營造施工單價費推算-2

29

推算基礎結構單價ST
EP2標準單價查表ST

EP1
查表判定標準單價為160,000元/坪 由於結構工程為營建物之主體，亦為營造施工

費單價形成之基礎，故於非標準建物營造施工
費單價推演過程，需先考量與「建築結構」有
關調整項目，復依四號公報規定，係以「定額
加計」為原則。



進行加成項目調整

物價調整前營造施工費單價2,074,086,000元÷ 9,600坪≒216,000元/坪

ST
EP3

非標準建物營造施工費單價推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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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標準建物營造施工費單價推算-4

31

物價指數調整

ST
EP4

由於建築結構調整項目之基礎為「標準單價」，其基期為113年11月，故需經由物價指數調整
方式，反映營建物價波動情形。

評定營造施工費單價ST
EP6

設備加價調整ST
EP5



標準建物單價
160,000 元/坪

非標準建物單價
220,605元/坪

非標準建物營造施工費單價推算-5

32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0號7樓

電話：02-23581592

官網：http://realtyunion.org.tw/

信箱：service@realtyunion.org.tw

老舊建物翻修&特殊用途建築物

營造施工費估算 待續…

執行單位 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下載本簡報及

市場分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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